
一周打假

湖北捣毁一特大“制假工厂”

近日， 湖北黄冈蕲春县公安局历经 3

个多月， 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证案件， 抓

获制假、 售假犯罪上线团伙犯罪嫌疑人 7

人， 现场查扣假冒证件及半成品近 3 万

份， 捣毁湖北省内 4 处假证制作窝点， 斩

断一条涉及湖北、 湖南等 12 省 19 市的制

售假证黑产链条。

今年 4 月， 蕲春县公安局在侦办一起

挪用公款案时， 发现嫌犯质押贷款， 使用

的都是假房产证。 经审讯， 民警了解到这

些假证是嫌犯通过微信联系武汉一职业做

假证的网友制作的。 专班民警顺线追踪，

很快锁定了做假证的嫌疑人陈某团伙及其

上线裴某。

民警一举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两处

制作假证窝点捣毁， 抓获嫌疑人 3 名， 现

场缴获假印章上百枚， 激光制章机一部，

国家机关等假证件大量。 随后在武汉抓获

黄某某和李某某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核心人

物张某， 并查获各类空白假证 29000 余

本。

至此， 这起涉及多省市的制售假证团

伙被端，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销售假茅台被查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查获一起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茅台酒案， 对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 5

瓶“贵州茅台酒” 予以扣押。

今年 8 月 1 日， 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发现某商户货架上摆放有标称

“15 年” 的“贵州茅台酒”， 系当事人以近

5000 元 / 瓶的价格从他人处收购而来， 无

法提供相关购进票据。 经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授权打假人员现场对其外包装、

瓶帽及瓶口喷码、 防串码等进行鉴别， 认

定其中 5 瓶标称“15 年” 的“贵州茅台

酒” 非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厂， 属

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该商户的行为涉嫌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

定， 该局予以立案调查， 并对上述 5 瓶标

称“15 年” 的“贵州茅台酒” 予以扣押。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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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话闲

网络暴力犯罪必须依法严惩

网络暴力犯罪是

指以互联网为载体对

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

非法人组织发表攻击

性言论、 侮辱性言论、 失实言论， 擅自公

开隐私、 秘密， 致其人格利益、 生活安宁

遭受侵害 ， 生产经营遭受重大损失的行

为。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国外打

击网络暴力犯罪的法律制度。

网络空间， 不存在法外之地。 网络的

隐匿性和虚拟性， 不是 “信口开河” “暗

键伤人” 的理由， 更不是削弱边界感和责

任感的借口 。 妄图躲在屏幕后面谩骂侮

辱、 造谣诽谤， 藏在角落里侵犯隐私、 寻

衅滋事 ， 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 。 信息时

代， 人人都是自媒体， 但谁都没有肆无忌

惮、 胡作非为的特权。 网暴者不管是躲进

电脑、 手机里面， 还是藏在昵称、 头像后

面，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2023 年 6 月 9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公布了 《关于依法

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征求

意见稿 ） 》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此次

《意见》 不仅强调要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

社会危害， 更是在准确适用法律方面明确

了相应的处罚标准， 为整治网络暴力筑牢

了法律根基 。 只有坚决向网络暴力说

“不”， 才能切实维护好广大网民的合法权

益， 才能还网络家园以清朗， 给人民群众

以安心。 金勇

讯简
黄浦警方开展

夏夜集中清查整治行动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杨晓俊

本报讯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夏夜治安巡查

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安排， 近期， 黄浦公安分局

在全区范围组织开展“砺剑 2023” 第七次集

中清查整治行动， 进一步夯实各项打防管控举

措， 确保社会面治安秩序平稳。

行动期间， 警方紧密结合辖区实际， 针对

性细化行动方案， 整合资源叠加巡防， 综合施

策集中宣防， 确保集中清查整治行动高质高效

开展。 对于全力压降夏季多发性案件、 严密危

险物品管控、 织密复杂区域巡查网络等 3 项重

点任务， 采取对应性措施， 推动工作落地见

效。

根据近期治安形势特点， 辖区派出所优化

防范布局， 动态调整勤务安排， 对盗“三车”

等警情易发的情况， 主动对接属地街道城管、

相关管理方等， 落实非机动车停放标识、 提示

引导、 统一管理等工作， 有效压降此类案件发

案态势。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检查

助老供餐集体用餐配送企业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对一家

提供助老供餐服务的集体用餐配送企业开展了

现场检查。

检查组对原料进货索证、 加工过程控制、

盒桶饭热链管理， 以及关键岗位视频监控情

况、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车间防虫害情况等开

展全面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与企业

法人代表进行沟通指导， 要求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 严格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检查组指出， 当前是食物中毒高发季节，

老年助餐服务过程中不容存在任何食物中毒风

险漏洞。 以全面深入的自查排查与监管指导结

合， 积极防范并化解老年助餐服务过程中的食

品安全风险隐患。

虹口区市民驿站

来了一批“小站长”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讯 记者从虹口区了解到， 今年暑

期， 该区为培养青少年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接

触社会、 了解社会， 在社会实践中成长， 组织

部分学生到市民驿站当一天小站长， 丰富他们

的暑期生活，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据了解， 蒋家桥路上的欧阳路街道市民驿

站有 560 平方米， 虽然面积不大， 里面却有乒

乓球室、 阅览室、 舞蹈室、 儿童活动室等， 是

附近幸福村、 大连、 天宝、 祥德等几个居民区

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 大热天居民都喜欢到驿

站来吹吹空调、 聊聊天、 活络活络身骨， 每天

来驿站的约有 400 人次。

欧阳路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街道

每年寒暑假时， 都会组织青少年学生到市民驿

站当一天小站长， 让他们学习社区的运作机制

和各类社区服务的工作内容， 提高他们的社会

适应能力， 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团队合

作意识。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订单交付相

应的商品， 如若交付的商品不符合约定的，

则构成违约， 应当向消费者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如若商家存在欺诈行为的， 则消费者

还有权要求商家 “退一赔三”。

“商家交付的商品的保质期应当符合约

定， 如果不符合约定的， 则应当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金玮律师表示，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

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如若商家在销售过程中实施欺诈行为的， 则

消费者有权在要求商家退货的同时提出索赔

主张，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同时， 金玮律师指出， 如若商家交付的

是过期食品的话， 则消费者有权依据 《食品

安全法》 的规定，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

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

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一千元的， 为一千元。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收

到网购的商品时， 应注意查验商品型号、 款

式、 包装、 数量、 保质期等， 确认是否与订

单一致， 如若商品不符合约定的， 则应及时

向商家提出退、 换货要求， 如若商家怠于履

行相关义务的， 则消费者可以通过向行政主

管部门投诉举报、 向人民法院起诉等方式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刘女士

投诉时间： 2023 年 7 月

由于互联网和线上经济的蓬勃发展， 老

百姓不用出门就可以通过网络尝遍各地美

食。 但人们在网购食品时， 实际的消费体验

却与预期有所差距， 商品缺斤少两、 货不对

板、 买到过期食品等问题屡见不鲜。

刘女士 6 月 15 日通过某电商平台一家

咖啡品牌旗舰店购买了两罐咖啡豆， 购买时

有选项可以选择食品有效期， 刘女士选择了

有效期至 2024 年 1 月的咖啡豆下单。 6 月

20 日收货后， 刘女士发现商品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她当即联系经营者沟通， 双

方协商换货处理。 6 月 24 日， 刘女士收到

更换商品， 查看后发现有效期仍是至 2023

年 9 月， 她再次向经营者反映， 客服人员却

称仓库内根本就没有有效期至 2024 年 1 月

的货品， 并且态度强硬， 要求刘女士确认收

货， 处理方案则是赠送两份同款咖啡豆。

对此， 刘女士表示无法接受， 双方未能

达成一致， 之后经营者采取了单方面退货处

理的方式。 对对方轻描淡写的“退款退货”

售后处理方案， 刘女士拒绝接受， 她认为经

营者涉嫌虚假宣传， 所有购买、 换货处理过

程及对话均有记录和图片证据， 要求退一赔

三， 并将此事投诉至浦东新区消保委。

商家无现货涉嫌欺诈

消费者要求退一赔三

  接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立即

与经营者取得联系， 对方一位负责人李女士

了解了情况， 经过消保委工作人员的释法和

调解工作， 经营者表示同意刘女士退一赔三

的诉求， 并于当天将赔偿款转账给刘女士，

刘女士表示接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六条规定：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履

行义务， 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 法规

的规定。 以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

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本案中， 消费者下单时已按经营者提供

的购买选项明确选择了具体有效期的食品，

在送货到达时发现商品有效期与之选择的选

项不符， 并且换货也未能按约定提供商品，

经营者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违约； 另外，

经营者明确在选项中提供了更长保质期的产

品， 而事实上却没有该类产品， 则涉嫌虚假

宣传。

从事线上经营的食品企业， 除了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 外， 在仓储、 物流以及售

后等各个关键环节中做到精准、 及时、 人性

化，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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